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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27日

（2009）杭上商初字第1168号

魏春琼、宋建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09） 杭上商初
字第 11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上商初字第914号

浙江仁峰天伟实业有限公司张伟、吴雪明：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被告浙江仁峰天伟实业有限公司、李瑞锋、张
伟、吴雪明、吴群峰、朱雪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 杭上
商初字第 914-2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上商初字第1167号

范成伟、叶阿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谭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范成伟、叶阿敏担保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9） 杭上商初字第 11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405号

叶东勇：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杭下商初字第 1405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902、1903号

毛加明：本院受理原告胡剑勇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
杭下商初字第 1902、19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催字第54号

本院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受理了宜兴市华丰窑
炉科技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
DB/01 04547244 号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 2009 年
5 月 8 日，出票人：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800100081408091001，付款银行：中行浙江
省分行营业部，收款人：华立仪表集团重庆仪表有
限公司，账号：864327384758091001，开户银行：
中行北碚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第一被
背书人：重庆华虹仪表有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
重庆集诚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第三背书人：宁
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第四背书人：甘肃稀土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第五背书人：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作出
（2009） 杭下催字第 54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14号

申请人浙江东方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因华东三省
一市银行汇票 （第 AA/01 06206649 号，出票日期
2009 年 12 月 18 日，出票金额人民币 5000 元，出票
人 浙 江 东 方 工 程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1202022709900003075，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保
椒支行，收款人浙江省浦江县公证处保证金，账号：
33001677435059778899）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
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俞文花：本院受理原告陈传兴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8 时 4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303号

杭州丰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富阳今明纸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阳金源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担保追偿权纠纷，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已代偿银行借款本金 200 万元，
利息 23520 元。合计 2023520 元；代偿日起至判决
履行前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月 20‰计算；2、被告
二对上述还款承担担保清偿责任。原告对被告二的
抵押财产享有变卖处置后优先受让权。3、由两被告
承担合同约定的原告为实现债权的律师费 20000 元。
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
于 2010 年 5 月 7 日 8 时 30 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10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70号

王炎昌、桐庐昌华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贤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归还借
款 40万元及利息，支付代理费 11440 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下午 2 时在本院横
村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09）杭桐商初字第2733号

叶清、叶华平：本院受理原告何东诉被告叶清、
叶华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俩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俩公告送达本院 （2009） 杭桐
商初字第 27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叶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何东借款 6 万
元，并支付自 2008 年 12 月 24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1.62%计算的利息，被告叶华
平负连带责任；被告叶清、叶华平承担公告费 650
元、诉讼费 2525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 1705 元，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商初字第123号

陈铭：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县中义汽车修配厂诉
洪江南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你们支付汽车修理费
13625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并定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09）杭桐民催字第11号

本院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受理了申请人重庆市
南川区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由交行桐庐支行出票的，由浙江金帆达生
化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收款人为湖北泰盛化工有
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伍拾万圆整的第 GA/01
08748566 号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作出（2009）杭桐民催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重庆市南川区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09）杭桐商初字第2649号

叶华平、叶清：本院受理原告刘思宝诉被告叶
华平、叶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俩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俩公告送达本院（2009）杭桐
商初字第 264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叶华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归还原告借款 80000 元，并承担
从 2009 年 7月 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月
利率 1.62%计算的利息；被告叶清承担连带责任。
公告费 650 元和案件受理费 1800 元、财产保全费
920 元，由你俩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1800 元，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分商初字第0054号

蒋岳荣：本院受理原告陈根泉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本院要求你支付货款 27099 元，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为答辩期和举证期。本案定于 2010 年 5月 7日
14 时在本院分水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江苏扬州邗江区教育局开展“女教

师形象设计大赛”，组织者称，活动意在

展示新时代教师新形象，改变世人对女

教师的陈旧印象。对此部分教师质疑，大

赛就是在选美。 ■朱慧卿 画

治安警示

生活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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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他和她曾是一对网络恋人，但
网恋月余，便发生了 3.5 万元的借
款纠纷，女方起诉男方要求归还借
款，而男方却说钱是自己借给对方
的。到底谁是债主？最终证据说话，
日前，台州黄岩区法院一审判决男
方返还女方借款。

案情：47 岁的唐女士原是上
海一家家用电器公司的销售员，近
两年因病赋闲在家。2008 年 10 月
初的一天，唐女士在网上遇到黄岩
男子陆某。
“他说他已离异，要和我谈恋

爱。还告诉我他爸是什么仲裁委员
会的，家里有 3 辆车，他本人开宝

马。”唐女士说，网上认识陆某半月
后，她应邀到黄岩玩。
唐女士说，当时陆某说自己做

生意需要周转，提出借几万块钱。
几天后，她回到上海，通过银行转
账，将 3.5 万元钱打给了陆某。双
方口头约定借期一个月。
一个月后，唐女士开始催讨借

款，但陆某称近期手头紧。唐女士
越想越后怕，于是打电话、发短信
加紧了催讨。

去年 8月 8 日，唐女士担心自
己受骗了，又到黄岩找到陆某。在
陆某家，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唐
女士报了 110。在派出所民警的调

解下，双方达成一份调解协议，先
由陆某支付给唐女士 5000 元，剩
余债务通过诉讼解决。

去年 11 月，唐女士起诉到黄
岩法院，要求陆某立即返还所借的
3万元余款。
法院开庭审理时，陆某没有到

庭。但是庭审刚结束，陆某出现了。
陆某矢口否认向唐女士借款的事
实，并称是唐女士要投资股票向他
借钱，后通过银行汇款归还的。至
于已给唐女士的 5000 元，陆某说，
那是防止唐女士闹事才给她的。

点评：究竟谁是真正的借款

人？应该让证据来说话。

唐女士主张陆某向她借款3.5

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业务收费

凭证以及她催讨借款的短信若干

条为证，还有派出所对双方之间的

债务纠纷调解后所形成的调解书。

而陆某说是自己借款给唐女

士，而后唐女士通过银行汇款归

还，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因此，依据唐女士提供的证据

足可以认定是唐女士借给陆某3.5

万元。

据此，除去已经归还的5000

元，法院一审判决，陆某应归还唐

女士3万元。 ■通讯员 林静
本报记者 余春红

原想放爆竹吓唬人
没料到犯了放火罪
案情回放：

刘某是慈溪周巷的一个企业老
板，平时好赌。去年 2月，另一个开
塑料配件厂的企业主岑某欠了他赌
债 10 万余元。岑某在归还了一部分
钱后，就拖着不肯还了。刘某为了索
要赌债，就想吓唬一下岑某。

去年 5月 26 日晚，刘某指使朋
友李某买来两串鞭炮，然后李某驾
车伙同“家明”、“小赵”（均在逃）深
夜到岑某工厂门口，点燃鞭炮后驾
车逃离。第二天，刘某见岑某没有反
应，就准备弄点“更大声响的”。当天
夜里，他授意“家明”到岑某厂区拆
除了装在围墙边的监控器。
5月 30 日下午，刘某花 180 元

买来了两盒礼花炮仗。次日凌晨时
分，李某、“家明”、“小赵”3 人又驾
车到岑某厂门外，点燃 6枚礼花弹，
丢到岑某工厂的围墙内，然后快速
逃离。礼花弹燃放后，引燃了堆放在
墙角的塑料制品，岑某家人和工人
扑救了半个小时才将火扑灭，但不
少塑料制品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6月 1日晚，刘某等 3人决定再

去岑某家弄点“声响”。孰料这次岑
某留了心眼，听到有人在门口燃放
爆竹后，立即报警并驾车追了出来。
随后，警方在岑某配合下将刘某和
李某顺利抓获。案发后，刘某赔偿岑
某财产损失 29000 元。

在庭审过程中，刘某辩解自己
根本就没有放火的故意，其燃放鞭
炮、礼花弹的目的都只是想吓唬吓
唬岑某而已，况且他也没料到岑某
会把生产用的塑料制品和半成品直
接堆放在院子里。

近日，慈溪法院作出判决，认定
刘某放火罪名成立。鉴于刘某实际
造成的损害不大，并能积极赔偿被
害人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最
终从轻判处刘某有期徒刑３年。对
法院的判决，刘某很困惑，他认为自
己从未希望发生火灾，怎么就构成
放火罪了呢？

法官说法：在这个案件中，刘某

系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

人，依照生活常识，应当知道礼花弹

爆炸后碰到易燃物品会引起着火，

但他仍将礼花弹点燃投向正在生产

的厂区内，放任礼花弹爆炸后的结

果发生，且造成了火灾，他的行为应

认定具有放火的故意。

而且刘某的行为不仅烧毁了被

害人的财产，而且有可能危及他人

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大，故应以放

火罪定罪量刑。

■通讯员 王蓓

网购谨防网骗
春节前，年终奖也陆续发了，兜里有了钱，

很多人就喜欢上网购物。但网骗们这时候也正
想捞一把“年终奖金”。据温州鹿城警方统计，今
年元旦以来，鹿城区共发生 22起网络诈骗案，
远远超过去年。为此，警方发出了防范预警。

1 月 16 日，市民程女士接到一朋友从广
西打来的电话，问她QQ是不是在线，有没有
在QQ留言要求充值 200 元游戏卡。程女士纳
闷了，休息天她一般不上线，是不是遇到传说
中的“网络诈骗”了？程女士立刻登录 QQ，发
现上次登录地址在安徽。她立即修改密码、输
入验证码，折腾一番后，才拿回了自己的QQ。
重新上线后，不少网友在程女士的QQ里

留言，询问是不是需要充值？还有一位网友发
来信息“已经把密码和卡号发给你了”，一问
才知道是 179 元的游戏充值卡卡号和密码。程
女士后来发现骗子在她 QQ里给很多网友都
发出了要求充值的信息。

警方提醒：据统计，在鹿城区发生的22起

网络诈骗案，累计被骗金额近12万元，其中最

高的一起被骗走2.8万元。根据鹿城警方分

析，这类案件高发时段为每天10时~14时，行

骗对象以喜欢在网上聊天、购物和上网游戏的

年轻人为主。

犯罪分子建立电子商务网站，或是通过比

较知名、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发布虚假的商品

销售信息，以所谓的“超低价”、“走私货”、“免

税货”等名义出售各种产品，使一些网民因低

价的诱惑或好奇心态而上当受骗。

■通讯员 包亦明

田女士问：

前不久，我被单位派到

外地学习，回来就发现我丈

夫竟有了“二奶”。我实在受

不了，准备和他离婚。我知

道，如果一方情感出轨，另

一方可以要求“过错”赔

偿，但我们结婚之后的共

同财产并不多，车子和房

子都在他个人名下。请问，

我能要求他用车子、房子来

赔偿我吗？
本报作答：根据婚姻法

的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
权请求损害赔偿。有配偶者
与他人同居，特指这样一种
情形：有配偶者与婚外异

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
定地共同居住。

你丈夫有了“二奶”，如
果已经发展到持续、稳定地
共同生活，那么离婚时，他
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给你。至于赔偿款项，应当
来源于他的个人财产，比如
他的婚前财产，他在夫妻共
同财产中应当分得的份额，
或者他离
婚后的个
人收入。

因
此，你要
求他用婚
前财产进
行过错赔

偿，当然合情合法。
但是，如果他的婚外情

仅仅是一夜情或者通奸的
话，在法律上就不用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了。此种情况
下，法律上对无过错方的保
护，往往是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予以倾斜保护，适当多
分。 ■辛祥

网恋引发借贷纠纷

3.5 万元到底是谁借给谁的？
证据说话，男方输掉官司

热点解答

丈夫包“二奶”的过错怎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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